
辽宁省沈阳市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拟销号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公示第 18批

(2022年 11月 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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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 宁省环境监察

执法垂直改革至今

尚未结束。各个县区

机构尚未全部成立 ,

部分县区只是挂了

块牌子,但基层人员

未完成转隶,领导也

未任命。2.环 境监察

执法基层人员编制

与环境监察的工作

量严重不匹配,且基

层环境监察队伍人

员严重不足,监察队

伍 自身能力建设不

足,环境监察执法力

度不够 ,日 常工作疲

于应付。部分地区执

法队伍已经 7年未

招录人员,应 该配备

的执法设备、车辆、

沈阳

市

2021年 4月 12日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立即进行了调查。
1.按照省、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
革要求,沈阳市区县生态环境机构管理体制调整、执法体
制调整和监测体制调整等重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沈阳市
生态环境局下设的各个县区机构已全部成立,组织体系全
部调整到位并正按新体制运行。在全市 13个区、县 (市 )

及2个开发区设立了15个生态环境分局,所属人员已全
部上收。组建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以及 5

个“
局队合一”

执法队,全市 13个 区、县 (市 )及 2个开发
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人员除法库县和康平县外全部
完成上收,法库县和康平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人
员计划 2021年 5月 初前完成上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2020年 3月 至 11月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分三批次全部完
成各生态环境分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
59名 处级领导干部的重新任命或选拔任用;2020年 12月 ,

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先后分二批次选拔
任用了25名 正科级领导干部。目前,沈阳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及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的领导干部全
部完成了任命。
2.沈 阳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编制从412名 增
加到480名 ,新 民市、法库县、康平县、沈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等施行

“
局队合一”

体制的单位,人员编制从 159名 增加到 190名 。为解决基
层环境执法队伍人员不足的情况,通过人员转隶和招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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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全都停留在纸

面。3.部分地区生态

环境系统干部混编

制度达 10余年,严
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编制制度,县 区分局

违反
“三定方案

”
,设

置内设机构,违规提

拔干部,在机构改革

之后,问题未得到解

决,不符合垂改政

策。

式陆续向执法队伍补充人员 108名 ,其中,25名 为2018

年至今通过招录退役士兵方式补充。但是,由 于生态环境
工作任务不断加大,基层确实感到力量不足。2021年 ,市
生态环境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已经共同商量招聘计
划,计划对空编岗位进行招录。关于执法设备、车辆问题 ,

能够满足现有任务需要,财政经费也能按工作需要逐年持
续投入,确保执法工作顺利开展。同时,执法服装也将根
据国家总体政策要求进行推进。
3.沈 阳市生态环境局在现有人员编制使用上,实行编制实
名登记认证,不存在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混合使用的情
况。而在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后,因 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涉及的不
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问题,根据中央和省改革文件要
求,目 前保持现状,待 中央统一明确政策意见后逐步加以
规范。部分分局为推动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根据工

作需要临时设立了工作专班,不属于办事机构。2019年 9

月,沈阳市生态环境局下发了 《关于规范备分局内设机构
职责及科级领导干部选拔程序的通知》,规范了正处级分
局内设机构设置和机构职责,明确了科级领导干部选拔程
序,并要求新民、法库和康平生态环境分局按照机构级别
不可设置科级内设机构,可参照正处级分局内设机构相关
职能明确分局内岗位职责分工。通知下发后,因公务员职
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只有部分分局开展了内设机构科
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工作,并未发现违规提拔干部问题。
2021年 3月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明确生
态环境分局科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分局 6月 底前完成此项工作,并对选拔任用工作时间节点、

严格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干部晋升审核备案以及
坚决防止干部超职数配备等事项作了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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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 阳市环境监察

执法垂直改革至今

尚未结束。基层人员

未完成转隶,领导也

未任命。2.环 境监察

执法基层人员编制

与环境监察的工作

量严重不匹配,且基

层环境监察队伍人

员严重不足,监察队

伍自身能力建设不

足,环境监察执法力

度不够,日 常工作疲

于应付。3,部分地区

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余

年,严 重违反组织人

事和编制制度,县 区

分局违反
“三定方

案
”
,设置内设机构 ,

违规提拔干部,在机

构改革之后,问 题未

得到解决,不符合垂

改政策。

氵ti阳

市

此信访投诉问题与2021年 4月 12日 第六批信访投诉问题
为重复件。
1.按照省、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
革要求,沈阳市区县生态环境机构管理体制调整、执法体
制调整和监测体制调整等重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沈阳市
生态环境局下设的各个县区机构已全部成立,组织体系全
部调整到位并正按新体制运行。全市 15个 生态环境分局
所属人员已全部上收。全市 13个 区、县 (市 )及 2个开
发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人员除法库县和康平县外全
部完成上收,法库县和康平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人员计划今年5月 初前完成上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2020

年 3月 至 11月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分三批次全部完成各
生态环境分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 59

名处级领导干部的重新任命或选拔任用;2020年 12月 ,

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先后分二批次选拔
任用了25名 正科级领导干部。目前,沈阳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及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的领导干部全
部完成了任命。
2.沈阳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编制从412名 增
加到480名 ,新 民市、法库县、康平县、沈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等施行

“
局队合一”

体制的单位,人员编制从 159名 增加到 190名 。为解决基
层环境执法队伍人员不足的情况,通过人员转隶和招录方
式陆续向执法队伍补充人员 108名 。但是,由于生态环境
工作任务不断加大,基层确实感到力量不足。2021年 ,市
生态环境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已经共同商量招聘计
划,计划今年对空编岗位进行招录。在执法设备、车辆等
方面,能够满足现有任务需要,财政经费也能按工作需要
逐年持续投入,确保执法工作顺利开展。
3.沈 阳市生态环境局在现有人员编制使用上,实行编制实
名登记认证,不存在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混合使用的情
况。而在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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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 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涉及的不
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问题,根据中央和省改革文件要
求,目 前保持现状,待 中央统一明确政策意见后逐步加以
规范。部分分局为推动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根据工

作需要临时设立了工作专班,不属于办事机构。2019年 9

月,沈阳市生态环境局下发了 《关于规范各分局内设机构
职责及科级领导干部选拔程序的通知》,规范了正处级分
局内设机构设置和机构职责,明 确了科级领导干部选拔程
序,并要求新民、法库和康平生态环境分局按照机构级别
不可设置科级内设机构,可参照正处级分局内设机构相关
职能明确分局内岗位职责分工。通知下发后,因公务员职
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只有部分分局开展了内设机构科
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工作,并未发现违规提拔干部问题。
2021年 3月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明确生
态环境分局科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分局 6月 底前完成此项工作,并对选拔任用工作时间节点、
严格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干部晋升审核备案以及
坚决防止干部超职数配备等事项作了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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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 阳市生态环境

监察执法垂直改革

至今尚未结束。基层

人员未完成转隶,工

作进展缓慢。2.环境

监察执法基层人员

编制与环境监察的

工作量严重不匹配,

且基层环境监察队

伍人员严重不足,监

察队伍自身能力建

设不足,环境监察执

法力度不够,日 常工

作疲于应付。3.部分

地区生态环境系统

干部混编混岗制度

严重,严 重违反组织

人事和编制制度,

县区分局违反
“三定

方案
”,设置内设机

构,违规提拔干部,

在机构改革之后,问

题未得到解决,不 符

合垂改政策。

沈阳

市

该投诉问题与本轮督察第6批和第 11批问题重复。
1.按照省、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
革要求,沈阳市区县生态环境机构管理体制调整、执法体
制调整和监测体制调整等重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沈阳市
生态环境局下设的各个县区机构已全部成立,组织体系全

部调整到位并正按新体制运行。全市 15个生态环境分局
所属人员已全部上收。全市 13个 区、县 (市 )及 2个开
发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人员除法库县和康平县
外全部完成上收。
2.沈阳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后,市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编制从412名 增
加到480名 ,新 民市、法库县、康平县、沈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等施行
“
局队合一”

体制的单位,人员编制从 159名 增加到 190名 。为解决基
层环境执法队伍人员不足的情况,通过人员转隶和招录方
式陆续向执法队伍补充人员 108名 。但是,由 于生态环境
工作任务不断加大,基层确实感到力量不足。2021年 ,市
生态环境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已经共同商量招聘计
划,计划今年对空编岗位进行招录。在执法设备、车辆等
方面,能够满足现有任务需要,财政经费也能按工作需要
逐年持续投入,确保执法工作顺利开展。
3.沈 阳市生态环境局在现有人员编制使用上,实行编制实
名登记认证,不存在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混合使用的情
况。而在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后,因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涉及的不

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问题,根据中央和省改革文件要
求,目 前保持现状,待 中央统一明确政策意见后逐步加以
规范。改革后,各区执法大队由各生态环境分局所属单位
调整为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派出机构,随之各
生态环境分局内部原有工作体制下部分交流轮岗人员也

需要进行岗位调整。2020年 12月 ,市生态环境局在完成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的班子配备、副处级和正

科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后,为确保各辖区环境管理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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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攻坚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改革后工作的平稳过渡,于
2021年 1月 安排人事部门进行工作调研,根据各单位人员
及实际工作需要,确定了“个别分局先行先试

”
和
“
先组织分

局科级领导干部选拔,再分类分批规范人员岗位调整
”
两种

方式,积极做好垂直改革的“后半篇文章
”。同时,部分分

局为推动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设
立了工作专班,不属于办事机构。2019年 9月 ,沈阳市生
态环境局下发了 《关于规范各分局内设机构职责及科级领
导干部选拔程序的通知》,规范了正处级分局内设机构设
置和机构职责,明 确了科级领导干部选拔程序。同时要求
新民、法库和康平生态环境分局按照机构级别不可设置科
级内设机构,可参照正处级分局内设机构相关职能明确分
局内岗位职责分工。通知下发后,因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
行制度改革,只有部分分局开展了内设机构科级领导干部
的选拔工作,并未发现违规提拔干部问题。2021年 3月 ,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分局科
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分局 6月 底前
完成此项工作,并对选拔任用工作时间节点、严格落实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干部晋升审核备案以及坚决防止于
部超职数配备等事项作了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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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阳市生态环境

监察执法垂直改革

至今尚未结束。基层

人员未完成转隶,工

作进展缓慢。2,环 境

监察执法基层人员

编制与环境监察的

工作量严重不匹配,

且基层环境监察队

伍人员严重不足,监

察队伍自身能力建

设不足,环境监察执

法力度不够,日 常工

作疲于应付。3.部分

地区生态环境系统

干部混编混岗制度

严重,严 重违反组织

人事和编制制度,

县区分局违反
“三定

方案
”,设置内设机

构,违规提拔干部 ,

在机构改革之后,问

题未得到解决,不符

合垂改政策。

沈阳

市

该投诉问题与本轮督察第6批、第 11批和第 17批 问题重
复。
1.按照省、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
革要求,沈阳市区县生态环境机构管理体制调整、执法体
制调整和监测体制调整等重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沈阳市
生态环境局下设的各个县区机构已全部成立,组织体系全

部调整到位并正按新体制运行。全市 15个 生态环境分局
所属人员已全部上收。全市 13个 区、县 (市 )及 2个开

发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人员除法库县和康平县
外全部完成上收。
2.沈 阳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后,市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编制从412名 增
加到480名 ,新 民市、法库县、康平县、沈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等施行

“
局队合一’’

体制的单位,人员编制从 159名 增加到 190名 。为解决基
层环境执法队伍人员不足的情况,通过人员转隶和招录方
式陆续向执法队伍补充人员 108名 。但是,由于生态环境
工作任务不断加大,基层确实感到力量不足。2021年 ,市
生态环境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已经共同商量招聘计
划,计划今年对空编岗位进行招录。在执法设备、车辆等
方面,能够满足现有任务需要,财政经费也能按工作需要
逐年持续投入,确保执法工作顺利开展。
3.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在现有人员编制使用上,实行编制实
名登记认证,不存在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混合使用的情
况。而在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后,因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涉及的不
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问题,根据中央和省改革文件要
求,目 前保持现状,待 中央统一明确政策意见后逐步加以
规范。改革后,各区执法大队由各生态环境分局所属单位
调整为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派出机构,随之各
生态环境分局内部原有工作体制下部分交流轮岗人员也
需要进行岗位调整。2020年 12月 ,市生态环境局在完成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的班子配备、副处级和正

部分

属实

康平县和
法库县生
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
政执法人
员已完成
上收。同
时,沈阳市
生态环境
局根据领
导干部调
整和交流
情况,依照
相关规定,

开展领导
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

并严密监
督分局科
级领导干
部选拔任
用工作。




